
广西师范大学印章使用管理办法 
 

师党办〔2016〕17 号 

 

为进一步规范学校各类印章的管理和使用，保障印章的权威

性、严肃性和安全性，根据《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和企业事

业单位社会团体印章管理的规定》《社会团体印章管理规定》等

规定，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印章的刻制、启用与废止 

（一）印章的刻制 

1. 学校印章包括校党政印章、学校钢印、校党政领导公务

签名章和学校合同、财务等业务专用章，由学校党委办公室和校

长办公室到桂林市公安局办理刻制手续。 

2. 各学院（部）各单位刻制印章，由使用单位提出刻制印

章的书面申请，并附上批准成立（变更）机构的公文，经党委办

公室或校长办公室审批，由各学院（部）各单位自行到桂林市公

安局办理刻制手续。 

3. 确因工作需要刻制业务专用章，由所属部门提出书面申

请，经党委办公室或校长办公室审核，分管校领导批准后方可刻

制。 

4. 学校具有独立法人的附属单位刻制印章，按照桂林市公

安局印章刻制备案中的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5. 各学院（部）各单位的印章必须冠以学校法定名称。 

6. 各学院（部）各单位所属科室、系、所等不得刻制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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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学校各研究机构、中心、实验室一般不得刻制印章。 

8. 未经许可不得刻制带有校名的印章和业务专用章。 

9. 确因特殊情况需要刻制印章的，由所属部门提出申请，

分管校领导同意，校长批准后办理刻制手续。 

（二）印章的启用 

新印章刻好后，由党委办公室或校长办公室验印登记并下文

后方能启用，启用印章通知应附印模，并立卷归档。 

（三）印章的废止 

1. 机构变动的，自学校下文之日起，原机构印章自行停止

使用，由原机构交到档案馆封存。 

2. 因印章损坏而更换新印章的，需先到校长办公室预留旧

印模，再到公安局办理刻印手续，原印章交由桂林市公安局封存

或销毁。新印章刻好后，由党委办公室或校长办公室下文启用新

印章，停止使用原印章。 

3. 印章遗失、被抢、被盗的，除报上级机关外，还应当向

备案或批准刻制的公安机关报告，并采取公告形式声明作废后，

按照规定重新办理备案或准刻手续。 

二、印章的管理与使用 

学校印章分别由党委办公室和校长办公室各自指定的秘书

负责保管和使用，严格用印手续。 

（一）学校印章使用范围和程序 

1. 以学校党政名义发出的各类公文，按照公文流程，经校

领导签发后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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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校与国内外单位签订协议、合同等，凭手续齐全的《广

西师范大学合同审签流程单》用印。 

3. 以学校名义颁发或补发的各种证书（包括工作证、学生

证、毕业（结业）证、学位证、退休证等），由承办单位编号、

造册，经主管部门审核，凭审批的《广西师范大学用印申请表》

用印。 

4. 各单位及教职工到外单位联系工作、在校学生外出学习、

实习、查资料、参观等需要开具介绍信的，经主管部门或所在单

位证明，由党委办公室或校长办公室办理学校介绍信及用印。 

5. 其他情况需用学校印章的，经主管部门审核，出具审批

的《广西师范大学用印申请表》，党委办公室或校长办公室盖章

经办人视情况请示领导同意后，方可用印。 

（二）党委办公室和校长办公室印章均由两办主任分别指

定秘书负责保管和使用。 

主要用于以党委办公室和校长办公室名义或经学校党委、学

校授权上报、发送的各类公文、文书材料以及对外联系工作。 

（三）其他各学院（部）各单位印章由学院或部门负责人

指定专人保管和使用。 

 1. 学校二级单位的印章一般只作为业务工作用章，在校内

使用。 

 2. 学校非独立法人二级单位，不得使用该单位印章对外签

署任何文件，如担保、合同、协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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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各学院（部）各单位印章必须经单位主要负责人同意方

能使用，并严格履行印章使用登记手续。 

（四）用印要求 

1. 印章管理人员要坚持原则，严格用印。用印前要核实用

印内容、落款、审核人签字等信息；盖印位置要恰当，印迹要端

正清晰；原则上要求不得将印章委托他人代管、代取和代用。 

2. 印章管理人员必须认真负责，严禁携带印章离开用印办

公地点；用印后或不用印时，应将印章及时存放安全处；印章管

理人员因工作变动，要认真办理移交手续。 

3. 如果发现印章被滥用或盗用，应立即报告，情节严重的

应追究法律责任。 

4. 使用领导专用章须经本人签批或同意。 

5. 不按规定程序，任何人不得私自使用印章。 

6. 严禁在空白纸、空白信笺、空白介绍信或未填写主要内

容的合同、证明等材料上使用印章。 

  7. 用印时必须在用印登记薄上登记。登记内容和用印单上

的内容必须一致。    

（五）不予用印的规定  

1. 落款与印章名称不符的； 

2. 内容有涂改及字迹不清的；  

3. 用不同笔迹、不同颜色书写的； 

4. 正文和存根不一致的介绍信或空白介绍信； 

5. 内容不实或仍需核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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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未履行用印程序的。 

（六）其他规定 

1. 严格控制学校印章、学校钢印、校领导签名章的使用范

围，凡用各学院（部）各单位印章或有关专用章可以办理的事项，

不得使用学校印章。 

2. 用印应一次一登记，经办人均须在广西师范大学用章登

记表上登记、签名。 

三、责任追究 

未按本办法刻制、管理、使用印章等的，按情节轻重，追究

当事人和相应学院（部）单位的领导责任，因故意或过错给学校

造成损失的，还要赔偿学校损失。有违法犯罪行为的，由司法机

关进行处理。 

四、附则 

（一）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在本办法之前学校发布的

有关印章管理的规定同时废止。 

（二）各学院（部）、各单位应根据本办法制定本学院（部）

单位的具体实施办法。 

（三）本办法由党委办公室和校长办公室负责解释。 

 

附件：广西师范大学用印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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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西师范大学用印申请表 

 

用印单位  
使用印章 

类型 

□ 中共广西师范大学委员会 

□ 广西师范大学 

□ 广西师范大学（钢印） 

□（           ）签名章 

□ 党委办公室 

□ 校长办公室 

用印材料 

内容及份数 

 

 

 

申请单位 

审核（盖章） 

 

 

 

备  注 

 

 

 

申请单位 

经办人签字 

 

 

 

用章时间  年    月    日 

 

 

 


